
2018年4月9日 责任编辑：李 元 版式策划：戴喜龙 责任校对：玉 峰

声音 7

推广生态葬不妨学学北京

电子保单免罚是“数据多跑路”的样本
文/马涤明

据新华社报道，深圳市交警部门与深圳保险行业近日将警保数据

进行互联，并对交通管理资源进行共享，在此基础上，推出机动车交强

险电子保单应用，车主上路行驶时车辆没有交强险标志也不会被处罚。

交强险标志贴被“电子保单”替代，对司机们来说，省去贴

标识的麻烦是小，于公共服务而言，其启示意义较大。

规定交强险标志须贴在前风挡玻璃上，是为了便于管理。但

“互联网＋”时代，管理部门大可通过网络互联、信息共享方式，提

升服务效率。深圳市推行的警保数据互联，就能借此实现“让数据

多跑路，让民众少跑腿”，处理交通事故需要车主的保单时，电脑上

点点鼠标，车辆保险信息便一目了然，这无疑能起到便民之效。

事实上，“互联网＋公共服务”的潜力，很多时候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比如，过去车辆年检，车主要拿着检验单、行驶证跑到

车管所窗口排队等候车检员签字盖章；车检推向市场后，车主可随

意挑选车检公司，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事。

说到底，很多靠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就能实现的东西，完全没

必要再去麻烦民众。像有些地方推行的驾驶证、行驶证电子化或与

身份证“合并”，忘带驾驶证可免罚；还有“电子保单”不会被处罚，

也是这样。可以预见，让更多证明通过部门、机构间互联共享调取

查阅实现，而不是总让民众跑腿，公共服务成色自然也会更高。

清明节刚过，两则跟

生态葬有关的报道，就引

发了舆论关注：一是北京

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透

露，2017年，生态葬已经占

北京全年总安葬量的44%，

每年的增幅还在上升。二

是今年清明节，武汉14家

公墓集中开展免费生态

葬，但据《湖北日报》报道，

早在1997年，该市就开始

探索生态葬，但截至目前，

仅有约4万名逝者实行生

态葬，选择率尚不足1%。

这边是生态葬已占北

京全年总安葬量的近一

半，那边却是免费生态葬

在武汉的选择率不足1%，

这冰火两重天的景象，无

疑能给生态葬推广带来不

少启示。

近年来，有些地方大

力倡导推广的各种生态

葬，多采取“不留骨灰、不

留碑、不留名”这样的“无

碑深埋”形式。如果从节约

土地、资源的角度看，其节

约效果非常彻底。但若从

与“丧葬”密不可分的凭

吊、祭奠功能角度看，这种

连“碑铭”也省掉的丧葬方

式，又显得有些简单。这意

味着，一旦选择了这类生

态葬，后人今后将很可能

难以顺利地凭吊、祭奠逝

者。

既然生态葬也是一种

殡葬形式，显然也应充分

尊重“葬祭”一体规律，不

宜强调“薄葬”的同时忽略

了民众“睹名思人”的合理

祭祀需求。

其次，既然生态葬涉

及人们传统殡葬需求的

“舍”，就该让人们有所

“得”，形成某些补偿，用补

偿增添移风易俗的牵引

力。

北京的相关经验，就

值得说道：近年来，北京市

出台多项政策，对骨灰撒

海等自然葬进行补贴。从

2009年开始，北京市就为

城乡无丧葬补助居民丧葬

补贴，标准为5000元。自

2009年至2017年，全市发

放城乡丧葬补 贴 共 计

173015份。在这份丧葬补

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更

多的生态葬补贴。例如，选

择海葬、自然葬都将获得

全免费服务。

增加补贴、服务之外，

北京还积极拓宽生态葬的

产品供给，让民众有更多

的选择空间，接受余地也

更广。

总之，推广生态葬，就

得针对人们的接受度，多

些针对性的“软性引导”，

进而让人们从接受到普遍

认同，再到做出选择。

（据《新京报》）

评论投稿信箱：

bfxbbtxw@163.com，

请注明“本土声音投稿”。

家长改作业，
还要老师干什么？

文/朱忠保

据《钱江晚报》报道，最近

有家长爆料，杭州萧山某实验

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让家长自己

批改作业，自己一心一意忙着

做微商，这让不少家长心里很

不悦，质疑老师把自己的工作

转嫁给家长。

很多家长表示，虽然自己

愿意检查、辅导孩子作业，不用

老师叮嘱，家长也会重视孩子

学习，但老师把批改作业的任

务也交给家长，真心接受不了。

批改学生作业，是老师的

责任和义务，老师不能让家长

“越俎代庖”，老师把批改学生

作业的事推给家长，显然是在

转嫁自己的工作任务，是在公

然推卸责任，这样的老师是失

职的，也是有违职业准则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记者了

解到，老师让家长改孩子作业

的情况并不少见，也引起了一

定的争议。在西安，一名家长没

有很好地批改孩子的作业，结

果还接到老师电话，被老师“批

评”了一顿，这让家长郁闷不

已。在温州，一所小学的老师在

家长会质疑家长为何不改一下

孩子的作业，认为家长不关心

孩子的学习，是“不称职”。

如此理直气壮，好像家长批

改孩子作业，还成了一种不得不

履行的“义务”，真是匪夷所思。

更可气的是，把自己的本

职工作推给家长之后，自己一

心一意做微商，向家长们推销

自己的商品。这显然更是严重

违反教师职业规范的行为。

所谓“身正为师，学高为

范”，师者，唯有具备一定的自

我要求，方能带出好学生。如果

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想推卸，

那这教师当得是否合格就很让

人怀疑了。

“笑气”案宣判的启示
文/张玉胜

据新华社报道，近年来，滥用可致人上瘾、瘫痪的“笑气”事件增多。4月4日，

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宣判全国首例非法经营“笑气”案。法庭当庭宣判，被告人

殷某某因非法经营“笑气”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到法院判决，云和县公检法部门联手，完成了对

全国首例“笑气”案的查处，其意义不言自明。但肯定“首例”的意义，也要看

到背后“笑气”管控方面的治理短板———迄今为止，没有明确的法律禁止公

民擅自买卖或吸食“笑气”。

“笑气”最早是作为医用麻醉剂使用的，后来又成为食品工业的添加剂。

由于吸入笑气能让人产生瞬间幻觉与快感，近年来吸食“笑气”在一些酒吧、

KTV等娱乐场所渐成风气。但这与吸毒一样，极易产生依赖性，过量会引发

人体精神疾病，甚至造成死亡。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并没有将“笑气”列入麻醉或精神药品的管制目录，只是

将其作为普通化学品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对于买卖“笑气”的行为，国家实行

许可制度。此次云和查处首例“笑气”案，其起诉案由是涉嫌非法经营罪。

但“非法经营罪”把关口把在了“经营许可”的层面，而不是对“笑气”管理

本身。换言之，法律层面并没有对公开销售和个人吸食“笑气”行为明令禁止。

这就需要通过法规完善，明确界定相关行为的非法性，比如将“笑气”直

接归属于“毒品”犯罪，抑或是参照英国、日本等国的做法，禁止除医疗等目的

之外的所有“笑气”生产、流通、贩卖活动，从源头上杜绝“笑气”买卖与吸食。

一砖不剩
成都宽窄巷子是国内著名历史文化保护区。近日，记者来到成都市青羊

区长顺上街入口处，看到几百米长的呼吸瓦墙，从墙面最底下一块砖开始，

一直延续到两米多高，触手可及之处被游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周边市民

调侃：“一砖不剩”。 （据《新京报》）

“灵活调整”不能违反供热条例
文/南 木

据《北方新报》报道，家住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南湖郦舍小区

6号楼的杨女士反映，尽管距离供暖结束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

间，但她家的暖气已经彻底凉了，家里有60多岁的老人和1岁多

的孩子，晚上感觉特别冷。

一般来说，进入四月天气已经转暖，暖气的使命快告结束，

它的冷热与否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影响不大了。但今年有个特殊

情况，就是突然而至的雨雪降温，暖气还得派上大用场。根据

《呼和浩特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规定：供热期内，居民用户室

内温度应当达到18摄氏度以上。至少在4月15日前，暖气还得供

应，并保证室内温度达标。杨女士暖气片冰凉，就目前的天气状

况而言，室内温度肯定达不到要求。

热力公司否认了提前停暖的说法，称可能是供热二次管网不

达标、房屋外墙保温性能差导致的供热效果不好。可如果这些问题

存在的话，说明暖气不热是连贯性的，在寒冬里杨女士就得挨冻，

何苦进入比较暖和的春天才投诉？热力公司现在消耗的煤炭，相比

冬天减少了一半的用量。我们应该承认，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灵活调

整供暖水平是正常的，否则会造成能源浪费，支出不必要的成本。

可无论如何，最终使室内达到18摄氏度是个不变的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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